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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五】於鑑定當日報到時繳交 

基隆市 111 學年度國民○學藝術才能○○班學生鑑定 

健康聲明切結書 

    茲保證參加基隆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招生鑑定考

試，本人填復之切結書所填資料皆屬實，於111年4月23日之後(測驗當

日前7日內)，不屬於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實施對象之「居

家隔離」、「自主防疫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具發燒之「自主健康管理」

者，以此切結。 

 

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此致 

基隆市○○國民○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：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之監護人：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 月  日 

 



~ 5 ~ 
 

基隆市 111 學年度國民○學藝術才能○○班學生鑑定 

健康狀況聲明書 

身份：□考生□評審□工作人員□其他 

姓名: 

聯絡電話： 

通訊地址： 

一、您過去10天內是否有以下症狀(含已就醫、服藥者) 

(本題為未來需要時供疫調使用) 

□否(無使用藥物情況下) 

□是(可複選) 

□發燒(額溫≧37.5°C或耳溫≧38°C)  □咳嗽□喉嚨痛 

□流鼻水□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難□肌肉痠痛、關節痠痛 

□四肢無力□味覺或嗅覺失調或消失□腹瀉 

□其他： 

二、您是否具備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「自主防疫」及「自主

健康管理」之身分？ 

□是(□居家隔離□居家檢疫□自主防疫□自主健康管理) 

□否 

三、是否為報考報考音樂班吹奏類、聲樂術科測驗考生且擬於測驗時不

佩戴口罩？ 

□否 

□是，已檢附下列健康證明之一： 

□完整接種疫苗2劑且滿14日(如後附)。 

□測驗前48小時內篩檢(含家用快篩)或PCR檢驗陰性證明(如後

附)。 

四、是否有其他您認為應聲明之事項： 

□否 

□是： 

五、測驗前1日，如經衛生單位通知 為 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

「自主防疫」、「自主健康管理」之身分，請主動告知主辦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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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配合防疫人人有責，資料僅供防疫需求使用，本人對上述問題均應據

實填寫。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7 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，如有拒絕、規避、

妨礙或填寫不實者，依法處新臺幣3,000-15,000元罰鍰。本人確認以上

聲明均為屬實，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填寫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未成年法定代理人(簽章)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 

□無 

□接種紀錄(可用影本之「紙本疫苗接種卡」、「健保快易通│健康存

摺APP」或「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」之截圖，並簽名)。 

□家用快篩檢驗陰性證明(需將快篩結果併同該篩劑說明書、本人、健

保卡、施作日期、本人簽名一同入鏡)。 

□PCR檢驗陰性證明(檢附醫療院所開立之證明)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附件黏貼處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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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1 學年度國民○學藝術才能○○班學生鑑定 

放棄應試切結書 

本人因發燒(額溫達攝氏37.5度以上，耳溫槍測量達攝氏38度以上)，同

意放棄參加基隆市111學年度藝術才能班學生鑑定術科測驗，絕無異

議，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 

基隆市○○國民○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：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監護人：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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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招生鑑定考試    

應試防疫指引參考原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府教終貳字第1110202466號發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府教終參字第1110219421號修訂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為確保參與鑑定人員防疫及

試務工作順利進行，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中心」相關防疫規定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一、 入校時出示鑑定證、配合體溫量測、全面配戴口罩及噴酒精消

毒，並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、健康狀況聲明書。 

二、 家長需配戴口罩陪同學生完成體溫登記後方可離開校園並不得

在校逗留，施測當日不開設家長休息室。 

三、 學校空間應加強考分區消毒作業，各試場空間不開放冷氣及關閉

前後門，以維持試場適度通風、座位間距拉大並與他人保持室內

1.5公尺以上之社交距離。 

四、 下列對象不得參與鑑定，於日後可進行補考： 

(一) 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中「居家檢疫」、「居

家隔離」、「自主防疫」實施之對象。 

(二) 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中「自主健康管理」未

滿14日者，且有發燒(額溫≧37.5度、耳溫≧38度）或呼吸道

症狀之對象。 

(三) 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中「自主健康管理」社

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對象。 

五、 如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中「自主健康管理」未

滿14日且無症狀者，依規定至備用試場施測；若因測驗項目之特

殊性而無法設置備用試場者，得調整鑑定順序，並安排獨立休息

場所直至學生測驗。 

六、 非屬前項所列之學生，如有發燒情形，家長應填寫招生鑑定考試

學生健康聲明切結書，仍有鑑定意願者應至備用試場施測；若因

測驗項目之特殊性而無法設置備用試場者，得調整鑑定順序，並

安排獨立休息場所直至學生測驗，無法配合者，應簽結「放棄應

試切結書」並儘速離場，且不得提出補考申請或要求退費。 

七、 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(同健康聲明書填寫內容)，如經

查明屬實者，取消測驗資格(成績不予計算)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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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規定，通報主管機關依「傳染病防治法」、「制定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補考原則規劃如下： 

(一) 補考考場：以原應考學校為原則。 

(二) 補考時間：111年5月14日(星期六)。 

(三) 補考辦法：以原應考學校為原則。 

(四) 補考申請：補考生須於111年4月2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5時前檢

附相關官方證明向原應考學校提出申請。 

(五) 補考以一次為限，完成後不再辦理，請考生務必於補考前注意

保持身體及心理健康。 

九、 音樂班(報考吹奏類、聲樂術科測驗)擬不配戴口罩之考生，須檢

附下列健康聲明之一(完整接種疫苗 2 劑且滿 14 日、測驗前 48

小時內篩檢(含家用快篩)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)。 

十、 各校設置醫護人員以供緊急醫療協助。 

十一、 各學校聯繫電話： 

成功國中：教務處 02-24225594 轉 12 

成功國小：教務處 2431-3939 轉 11 

安樂高中（國中部）：輔導處 2423-6600 轉 40 

信義國小：輔導處 2421-3960 轉 40 

建德國中：輔導處 2432-1234 轉 45 

仁愛國小：輔導處 2428-9131 轉 41 
 

 


